臺中市會計師公會申請入會流程及入會表單

(一)適用對象：同時辦理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變更)之會計師
(二)申請作業流程：(依順序辦理申請手續，如已加入其他省(市)公會執業之會計師，請附該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一、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及入會                二、申請稅務代理人證書
                                                  或新增區域
[image: image1.png]











備註：＊1.會員印鑑卡為永久保存，用印請清晰完整，印鑑樣式為會計師之職章請加註『會計師』字樣；簽名式樣：於入會訪視時，再行簽署。
    2.除印鑑卡，其他申請文件之各簽章處皆需由會計師親簽及蓋會計師印鑑章
    3.欲申請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請電(02)2392-5077分機10葉小姐
4.欲申請之事務所名稱者，請至全聯會查名，查名後由全聯會出具名稱不重覆證明。查事務所名稱請電(02)2392-5077分機19邱小姐
＊請參閱流程，如有疑問可電洽本公會電話：(04)2373-0078 分機16尤小姐；
聯絡地址：403505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307號8樓之2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會員入會訪查及審查記錄表
會 籍 號 碼：                                       入會生效日期：
                                                    申請入會日期：
提報理事會 ：第    屆    次(    月    日)           實地訪查日期：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事務所名稱
	
	代表人
	
	電話
	

	經歷
	
	學歷
	
	手機
	

	事務所地址
	
	會計師
證書字號
	

	助理人員
人數
	主事務所：
分事務所：
	分所地區
	
	核准執業登記日期及文號
	

	有無需要在業務上，接受本會理監事、委員會主委、執行長等以學長姊方式諮詢輔導
	有□  無□

	事務所資料是否於公會網站公開   □是   □否
	事務所統編
	

	訪    查    事    項
	是(√)否(×)相符
	訪  查  說  明

	1、核對身分證照片與本人相符
	
	

	2、親自簽名與印鑑卡相符
	
	

	3、核對入會資料相符
	
	

	4、入會「聲明書」是否己簽名
	
	

	5、本人無會計師法第46條第1款規定「同意他人使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之行為」。
會計師                    (簽章)
	
	

	6、本人無會計師法第44條規定(充任公務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員)及公立學校專任教職員之情事。
會計師                    (簽章)
	
	

	7、本人未與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代客記帳業者及其他未具會計師資格而從事會計師業務者共用辦公室或合用助理人員。且亦未受僱於前述各業者。(註：本款各業者，如係本人、配偶或一等親，則請訪查理事務必說明之)
會計師                    (簽章)      
	
	

	8、其他有無異常現象(請說明事實)
	
	

	9、審查結果(審查理(監)事意見)
	
	


＊以上填寫若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訪查理(監)事(簽 名)                      入會會計師(簽章)
申　請　入　會　　　　函
受文者：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主  旨：本會計師已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登錄在臺中市執行業務，依會計師法第八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申請加入公會。
說　明：檢附有關文件如下(第4.5.6.7.12項請以A4紙張影印)：
1. 入會訪查表（請於訪查表第5、6、7欄及入會會計師簽名蓋章）。
2. 申請入會函。
3.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浮貼於浮貼表。
4. 二寸彩色半身照片共8張(4張浮貼於浮貼表、1張貼於會籍資料表，3張貼於稅務代理人申請書)。
5. 主管機關或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核准執業登記文件或其他執業區域之會員證書影本乙份(若無則免)。
6. 主管機關或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核發（個人）、（合署）、（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登錄事項表或變更登錄事項表影本乙份；如原為其他執業區域之會員得免附。
7. 財政部、經濟部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發「會計師證書」影本乙份。
8. 公職退休或離職者，請檢附有關證件影本(若無則免)。
9. 會籍資料表乙份(請貼相片)。
10. 繳交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含入會費$10,000、常年會費每月$800)，請匯入台新銀行(812)市府分行，帳號：2105-01-0030058-7戶名：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11. 聲明書(請於立聲明人處簽名蓋章)。
12. 合夥同意書或切結書(個人事務所，免附)。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14. 會員印鑑卡印鑑及簽名授權同意書(e化)。
說　明：會計師：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入會費收據、身分證影本、相片浮貼表
	（匯款證明or掃描QRcode填寫google表單）

亦可於匯款後，致電本會04-2373-0078#16，
確認匯款資訊，以利對帳，謝謝。

	（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 影本浮貼處）


	（相片浮貼處）（相片浮貼處）（相片浮貼處）（相片浮貼處）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會員會籍資料表
會籍編號：                                                         年   月   日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謢照相同)
	
	照   片
(最近三個月)

	出生年
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戶籍
地址
	
	

	身份證
統一編號
	
	手 機
	
	

	執業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  
             (     分所)
	事務所電 話
	
	事務所傳 真
	

	主事務所
地址
	

	分事務所
地址
	
	電 話
	
	傳 真
	

	E-mail
	

	學歷
	

	經歷
	

	會計師
證書登記
	字第           號
	頒發日期
	年     月     日

	執業登記字號
	字第           號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書
字號
	中 市 會 證 字
第     號
	入會日期
	    年月日
	備 註
	□第二次入會

	中文簽名式
	
	印      鑑

	
	
	

	英文簽名式
(與護照同)
	
	


(若有填寫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聲　　　　明　　　　書
　　本人為加入臺中市會計師公會，執行會計師業務。茲聲明如下，如有違反，願受紀律委員會之處分。
一、本人入會時無會計師法第44條規定之情事（充任公務員或公事業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專任教職員）。
二、盡會員應盡之義務，包括繳納會費及受會員大會決議之拘束。
三、遵守會計師法及有關法令與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訂之職業道德規範。
四、以公正、嚴謹及誠實立場保持超然獨立精神，服務社會，不得有玷辱職業信譽之行為。
五、非經必要之查核程序，不得對財務報表或其他會計資料簽證或表示意見，或作成任何證明文件。
六、不得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亦不得與非會計師組織事務所，或委任助理員或其他人主持本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七、應遵守公會頒訂之酬金標準，不得以不正當之抑價方式延攬業務。
八、不得以不實宣傳及其他不正當方法延攬業務。
九、與同業間應和睦相處，共同維護職業榮譽，不得為不正當之競爭或攻訐。
十、為提升執行業務之技術及專業知識，應遵守公會頒訂之持續進修辦法規定持續進修，並使助理人員接受專業訓練。
十一、為維持執行業務之品質，應有品質管制之政策及程序，並依公會之規定接受評鑑。
十二、本人特別聲明未與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及其他未具會計師資格
       而從事會計師業務者或其他未具合法資格之代客記帳業者共用辦公室，合
       用助理人員。本人亦未受僱於前述各業者。以上各點如有違反，願接受應
      有之違反紀律處分，並願列為被加強督導之對象。

十三、本人確認  貴會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就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之事項向本人為書面告知。本人並同意  貴會得依本人簽署之應告知事項暨同意書所載相關條款，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立聲明書人：                      （簽  章）

身分證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

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敬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特定目的：
(一)本會為履行會計師法、人民團體法所定法定業務所需者；
(二)本會為履行其他相關法令之法定義務所需者；
(三)因執行本會章程或組織規程所定業務所需者；
(四)本會為製作會計師名冊，或舉辦課程、講習、研討會及其他活動、郵遞

一、(四)或通訊所需，以遂行服務會計師界（含偕同參與之眷屬）或參與之社會

一、(四)各界人士之公益目的者；
(五)為遂行資通安全業務與管理所需者；
(六)其他基於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者。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法定代理人資料(含

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婚姻狀況、家庭狀況、戶籍資料、學歷（含佐證

資料）、經歷（含佐證資料）、印鑑、事務所（含分所）地址及電話、聯絡

電話(含手機)、通訊地址、電子信箱、社會活動，及其他合於前述特定目的

所蒐集之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會依相關法令遂行法定業務或履行法定義務所必須之保存期

三、(一)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或未約

    定時為遂行該契約目的所必要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本會所在地或其他本會分設之辦公處所，及本會為履行

    法定義務或遂行前述特定目的所需之往來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業務

    委外機構所在地、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

    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在地。
(三)對象：本會（含本會所屬委員會）、其他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

    業務委外機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四)方式：書面、電子文件、電話、傳真、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

    之利用方式。
四、本會因對台端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義務，故除台端要求查閱本身資料，或有

四、下列情形外，本會不得對第三人揭露台端之個人資料：

(一)於一、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利用。

(二)合於個資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十條但書規定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三)基於法律之規定、或受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察犯罪或

    調查證據所需、或其他有權機關基於法定程序之要求。
(四)其他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並有正當理由所需者。

(五)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之目的而有必要者。
(六)在緊急情況下為維護第三人之合法權益。

(七)台端有違法情形者。
五、依據個資法第十條、第十一條之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

    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會依法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本會依法執行法

    定業務或履行法定義務所需，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六、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

資料，可能導致本會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或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

務，請台端慎酌。
====================================================================
經  貴會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並同意貴會蒐集、處理或利用

本人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                            （簽章）
受告知人身分證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若與入會文件一併遞交公會，將向公會向財政部賦稅署遞交申請





3.檢視文件無誤再將入會申請文件送至輪審理事訪查確定





1.下載、填寫登記申請書表





2-1申請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或事務所變更登錄


2-2申請加入省(市)公會文件


2-3稅務代理人人【申請/新增區域】


請一併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4-1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聯會核准執業登記及事務所(變更)登錄


4-2省(市)公會報主管機關核備


4-3省(市)理事會追認後另行郵寄會員證書





或自行備齊後請逕送財政部賦稅署。【申請書、資格證明書(與入會核備函一併寄送會計師)、特殊印鑑卡六份】








